南政函〔2026〕126号

南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南安市

霞美镇霞美村下莆某号自建房

 “2025·11·24”火灾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

南安市消防救援局：

你局《关于呈报南安市霞美镇霞美村下莆某号自建房“2025·11·24”火灾事故调查报告的请示》（泉南消〔2026〕13号）收悉，依据《泉州市火灾事故调查处理规定》（泉政办发〔2022〕50号）有关规定，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调查组提出的本起事故的原因分析、性质认定、责任认定、责任者处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等意见。

二、责令霞美镇党委、政府对相关人员及村居进行处理，并上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三、霞美镇政府要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职责，进一步强化消防安全工作职责，加大消防安全隐患排查及消防宣传教育，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附件：南安市霞美镇霞美村下莆某号自建房“2025·11·24”

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南安市人民政府
                               2026年3月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南安市霞美镇霞美村下莆某号自建房“2025·11·24”火灾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11月24日，南安市霞美镇霞美村下莆某号自建房发生火灾，现场有1名人员被困，后经送医救治无效死亡。

针对这起火灾事故，根据《泉州市火灾事故调查处理规定》（泉政办发〔2022〕50号）的有关规定，经市政府同意，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决定成立由南安市消防救援大队牵头，工信局、公安局、商务局、应急局、霞美镇政府为成员组成的火灾事故调查组，并邀请市纪委监委派员参与，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询问、实地走访、物证鉴定、调阅相关档案资料等方式，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和原因，认定了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整改和防范措施。现将调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起火建筑基本情况
起火建筑为南安市霞美镇霞美村下莆某号自建房，建筑呈长方形，长为14.1米，宽为12.2米，单层面积约15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825平方米，建筑层数为五层半，主体建筑结构为砖混结构，顶部局部为铁皮简易搭盖，一至二楼为电商办公，三至四楼为电商仓库，五层为居住场所，五层半为阳台闲置。南安市霞美镇霞美村下莆某号自建房东侧为下莆村某号一层古厝，北侧为下莆村某号三层民房，南侧毗邻下莆村某号三层民房、下莆村某号民房，西侧为下莆村某号民房。

二、事故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和现场救援情况
2025年11月24日6时28分许，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称，南安市霞美镇霞美村下莆某号民房发生火灾。接警后，指挥中心立即调派霞美消防救援站出动2部消防车10名指战员赶赴现场扑救、后调派南美路消防救援站、北清路消防救援站出动7部消防车35名指战员赶赴现场增援，共计9部消防车，45名指战员到场进行处置；6时42分许，霞美消防救援站到达现场；7时19分，在五层半往阳台的楼梯口救出1名被困人员，并交由现场医护人员进行抢救；7时21分许，明火被扑灭；7时42分，经现场医护人员确认被困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接到事故信息报告后，市消防救援大队相关领导到场指导灭火救援工作，市消防救援大队、公安局及霞美镇政府相关人员到场协同处置。

（二）事故救援评估

此次救援行动开展有序，救援过程中未发生次生衍生事故，事故应急处置较好。

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火灾直接财产损失情况

（一）人员伤亡情况

本起火灾中，救援人员在五层半往阳台的楼梯口救出1名被困人员，并交由现场医护人员进行抢救。7时42分，经现场医护人员确认被困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死者姓名：陈某萍，女，汉族，南安市霞美镇霞美村下埔某号）。

（二）火灾直接财产损失情况

本起火灾受灾户数1户，过火面积约80平方米，火灾烧毁烧损南安市霞美镇霞美村下莆某号民房内部放置的货架、配件、电视机、电动车、民房建筑。经统计，火灾直接经济损失约4.49万元。其中，火灾直接财产损失约1.49万元，人员伤亡后所支出的费用3万元。

四、事故发生的原因及事故性质

（一）事故原因

1．直接原因：经调查组调查认定，起火时间为2025年11月24日06时12分左右；起火部位位于南安市霞美镇霞美村下莆某号一层客厅内从南墙至距南墙2.3m交从西墙至距西墙2.7ｍ的区域；起火点位于南安市霞美镇霞美村下莆某号一层客厅内从南墙至距南墙交从西墙至距西墙0.9m区域；起火原因可以排除雷击、人为放火、外来火源、敬神祭祖、遗留火种引发火灾的可能性，起火原因无法排除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火灾的可能性。

2．间接原因：（1）起火区域电气设备较多，起火点附近提取的电气线路虽未检出明确电气故障痕迹，但经当事人陈述该区域有使用劣质排插，存在电气设备线路故障引燃可燃物的可能性，火灾初期缓慢发展的特征与此类低强度火源引燃规律相符。（2）群众消防安全意识薄弱，缺失消防培训，对于火灾风险认知不足，未及时排查隐患或采取应急措施，在火灾发生时未第一时间报警且被困人员母亲缺乏逃生及自救能力，在火灾发生后对被困人员错误的疏散引导是导致其死亡的主要问题之一。（3）该建筑存在办公场所、仓库与住宿场所未单独进行有效防火分隔的现象。生活、仓库、办公区域未进行实体分隔，火势和有毒烟气易迅速蔓延，增加逃生难度。（4）疏散通道设置不规范，该起火建筑存在单楼梯设计，楼梯未设置封闭楼梯间，且缺少逃生窗口，火灾发生时无法及时进行疏散。（5）现场消防设施缺失严重，未按要求设置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等消防设施、器材。（6）日常用电管理不规范，该场所电气线路存在私拉乱接、设置杂乱等情况，且现场对讲机的电池存放未单独分类存放，易引发短路并造成火灾；（7）现场一至四层逃生通道及安全出口存在易燃物随意大量堆积，燃烧后产生高温及浓烟加剧火灾蔓延。

（二）事故性质

本起火灾事故为一般火灾事故，非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及人员的处理建议

（一）霞美镇人民政府，作为起火房屋所在辖区的属地政府，消防工作职责落实不到位，建议南安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对霞美镇人民政府进行全市通报。

（二）霞美村村委会，作为起火房屋所在村委，消防安全工作职责履行不到位，建议霞美镇政府对霞美村委会进行全镇通报。

（三）陈某兴（中共党员，男，汉族），霞美镇乡村振兴服务中心副主任，霞美镇派驻霞美村工作队队长，落实消防安全工作责任制不够到位，全面开展消防安全检查不到位。建议由霞美镇党委对其进行提醒谈话处理，并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四）陈某阳（中共党员，男，汉族），霞美镇霞美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督促落实消防安全责任、消防宣传及防范措施不够到位。建议由霞美镇党委对其进行党内警告处分，并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五）陈某烽（非中共党员，男，汉族），霞美镇霞美村包片网格员，未全方位开展消防安全网格化工作，对自建房场所消防宣传培训不到位，建议由霞美镇政府给予其解聘处理，并报市消防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六、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一）切实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各乡镇（街道、开发区）、各部门要以“小火亡人”火灾防范为切入点，牢固树立消防安全底线思维，紧盯本区域、本行业特点和重点，开展火灾形势分析研判，找准易发生“小火亡人”的场所和火灾规律特点，制定针对性措施，把消防安全落实落细落到位。同时，市安委办、消安委办要加强工作督导，及时掌握各乡镇（街道、开发区）、各部门工作进展情况，综合采取约谈、警示、曝光、联合惩戒等手段，切实推动消防隐患排查整改工作。

（二）持续夯实基层消防基础。各乡镇（街道、开发区）要深刻吸取此次火灾事故教训，持续推动加大人、财、物等保障，充实消防工作站并实体运行，确保基层末端“有人抓、有人管”。发动乡镇（街道）综治办、综合执法队、公安派出所、消防工作站、微型消防站、治安巡逻队、基层网格等力量，开展显见性隐患排查，强化幼龄儿童等重点人员帮扶指导。同时，各乡镇要以“救早、灭小、救初期”为目标，加快推动乡镇政府专职消防队、村级微型消防站建设，强化基础消防设施，打通防灭火“最后一公里”，有效缩短火灾初起阶段的扑救时间，提高处置初起火灾水平。

（三）强化消防宣传教育，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要针对群众消防意识薄弱、宣传教育覆盖面狭隘的特点，充分利用各类媒介开展有针对性的消防安全宣传，广泛刊播火灾警示案例，发送消防安全提示，曝光违法违规行为和典型火灾事故；在醒目位置设置固定消防宣传栏，开展经常性的消防安全和家庭防火宣传教育，普及消防知识。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大力开展“小火快跑，浓烟关门”、家用电器使用安全和初期火灾扑救等消防安全常识宣传，指导自建房场所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和疏散演练，不断增强群众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

抄送：市纪委监委，市工信局、公安局、商务局、应急局，霞美镇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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